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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淡水校園教學大樓防災暨防空疏散避難演練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及教育部「各級學校校園災害管理要點」辦理。 

二、教育部校安中心114年8月25日發布之「校園城鎮韌性（防空）疏散避難 演練

參考指引」。 

三、「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防護團編組教育演習及服勤辦法」。 

四、本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五、環安中心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程序相關計畫。 

六、112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主席裁示事項辦理。 

七、114學年度第1學期災害防救委員會會議主席裁示事項辦理。 

 

貳、目的： 

  一、依當「當危機來臨時—臺灣全民安全指引」手冊強調之全民防衛韌性與

平時整備理念，培養本校師生基本防災知能與危機應變觀念，提升自我

保護意識。 

  二、透過災害情境想定與仿真演練，強化師生面對天然災害或突發事件時之

應變能力，熟悉自救互救要領，以降低災害損失。 

  三、配合教育部「校園城鎮韌性（防空）疏散避難演練參考指引」，落實防空

警報發布後之避難疏散與應變作為，提升校園整體防護與應變韌性。 

四、藉由淡水校園各教學大樓及臺北校園輪作演練，運用既有人力、物力與

防護編組，建立「事前預防、即時應變」之防災共識，強化校園整體防

災體系運作。。 

  五、結合校園安全與學生輔導機制，依「校園學生自傷三級預防工作計畫」，

強化教職員生辨識與應處高風險學生之能力，營造安全關懷之校園環

境。 

  六、為落實校園災害防救體系與本計畫之整合，依據本校「校園災害防救計

畫」建立分層應變與就地自救機制，使防災暨防空疏散避難演練成果得

以轉化為實際應變能力，提升各校園及教學大樓之防災韌性與安全管理

效能。 

 

參、實施期程： 

每學年上、下學期於淡水及臺北校園辦理防災暨防空疏散避難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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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淡水校園各教學大樓及臺北校園擇一分館採輪作方式實施，以強化校園

防災整備與應變韌性；另配合防護團常年訓練辦理相關知能研習及實作演

練（預定於 5 月份舉行）。各教學大樓實施期程依序如下： 

淡江大學淡水校園教學大樓防災、防空避難疏散演練輪序表 
學年度 學期別 實施館別 演習指揮官 備註 

113 第 1學期 
工學大樓(E) 
工學館(G) 

工學院院長 
（兼 AI 創智學院) 

已於113年12月
12日實施完畢 

113 第 2學期 商管大樓(B) 商管學院院長 已於114年5月5
日實施完畢 

114 第 1學期 紹謨紀念體育館(SG) 體育長 114年12月2日
實施完畢 

114 第 2學期 教育學院(ED) 教育學院院長 預於115年5月7
日實施 

115 第 1學期 台北校園 推廣教育長 預於115年11月
24日實施 

115 第 2學期 文學館(L) 文學院院長  

116 第 1學期 化學館(C)傳播館(O、Q) 
科學館(S) 

理學院院長  

116 第 2學期 驚聲大樓(T) 國際學院院長  

 

肆、參演人員： 

參演教學大樓所屬教學與行政單位之教職員生及專業支援人員；地震

及防空疏散避難演練屬任務編組性質，參與演練單位人員應接受演習指揮

官調度與指揮。 

伍、籌備與檢討會議： 

一、啟動會議 

請於演練實施日前一個月，由演練指揮官主持召開，訂定狀況想定、

人員編組及相關行政支援事項。演練狀況與防墜情境想定，由軍訓室及

諮輔職涯暨學習發展輔導中心先期擬訂參考草案於會中報告討論；其餘

會議資料整備與召開作業由演練單位負責，並請下年度演練單位派員列

席觀摩。 

 

二、演練協調會 

演練單位確認人員編組後，應召開二至三次工作協調會，確認參演

人員工作分配與職掌，訂定細部演練計畫，並視需要對工作人員實施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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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訓練；最後一次協調會應於演練實施日前一週召開，以預留改善與調

整時間。 

 

三、檢討會議 

演練結束後即行召開檢討會議，討論演練優缺點並研擬改善措施，

作為後續訂定教學大樓防災暨防空疏散避難及應變計畫之參考，以持續

精進校園防災韌性。 

 

陸、演練編組： 

  參考編組如下，基本人力由演練單位依現有人力編組；專業支援單位 與

人力由學生事務處、總務處、諮輔職涯暨學習發展輔導中心及相關單位支

援。各演練單位應依本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之緊急應變編組參照編組辦理，

以利災害發生時得即時啟動緊急應變機制。 

         

一、基本人力編組 

(一)通報組： 

協助指揮官下達演練命令與狀況通報、災害廣播及災情回報統計。 

(二)避難引導組： 

依不同災害應變原則協助教職員生疏散，引導避難、人數清點及

樓層清查，並回報安全狀況。 

(三)安全防護組： 

接獲演練命令後進行設施安全檢查、處理硬體設施及防災設備操

作，並回報處置狀況。 

(四)搶救組： 

負責受災人員搶救與搜索、初期滅火、路線標示管制、電路與電

梯斷電處置等應變作為。 

(五)緊急救護組： 

開設緊急救護站，處理醫療與傷患處置，並回報救護狀況。 

(六)其他組別： 

如防護組或核生化偵檢組等，視情境想定需要設置。 

 

二、專業支援編組 

(一)消防支援組： 



4 

 

由節能與空間組組長擔任，支援水電、消防安檢及設施安全維護等

事項。 

  (二)安全支援組： 

由事務整備組組長擔任，協助救災整備與交通警戒、疏散管制等安

全作業。 

(三)醫護支援組： 

由衛生保健組組長擔任，協助傷患救護與運送事宜。 

 

柒、演練內容與方式： 

一、演練內容 

實施防災避難與防墜演練，得視需要編列滅火器、緩降機、消防水 

帶操作及CPR、哈姆立克急救法、急救包紮、諮商輔導技巧等實作課程；

如需教育訓練協助，請於演練日前三十日提出申請，以利協調相關單位

支援。 

  二、演練方式 

(一)第一階段：各教學大樓及行政單位避難演練。 

(二)第二階段： 

依狀況想定發布演練指令，全館師生實施防災暨防空疏散避難演

練，依演練流程疏散至指定地點，待狀況解除後恢復正常運作。 

捌、一般事項： 

一、相關演練經費依年度預算辦理核支。為利經費核銷作業，各參演單位

上學期請於5月15日前、下學期請於11月30日前完成演練事宜，以利辦

理經費核銷及成果呈報。 

二、除表訂演練期程外，各單位應依相關法規定期辦理地震及防空疏散避

難演練，使教職員生熟悉應變要領，提升校園安全與防災韌性。 

三、總務處應依本校防空疏散避難計畫協助演練單位檢整避難空間，確認

各樓層安全門、進出通道及避難動線保持暢通，以確保疏散與避難安

全。 

四、本校得視實際需要擇日辦理全校性疏散演練；當學期如實施全校性疏

散演練，原教學大樓輪作演練期程及各院輪序得向後順延，以配合全

校演練整體規劃。 

 

玖、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行公布實施。 


